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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警务云（包含北疆云智慧公安）项目经费

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2022 年警务云（包含北疆云智慧公安）项目经费项目（以

下简称“该项目”）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对警务云平台及新一代

公安信息网云平台进行运维，确保云平台正常运行，为鄂尔多

斯市公安局提供的统一的机房、计算及存储资源、容灾备份等

云计算服务，最大限度地解决重复建设、资源浪费等问题，实

现电子警务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和集约发展。

警务云平台服务合同为固定单价模式，根据鄂尔多斯市公

安局云资源实际使用情况按月对账，按季度结算。新一代公安

信息网云平台服务期为 2021 年 3 月 1 日-2024 年 3 月 1 日，根

据合同约定付款比例按季度支付。

该项目年初预算资金 3017 万元，年中调剂、收回预算资金

共1021万元，全年实际预算资金为1996万元，实际支出1538.03

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77.06%。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
本次评价本着问题导向、系统评价、科学客观、讲求绩效

的原则，采用全面评价和重点评价相结合、现场评价和非现场

评价相结合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，通过听取情

况介绍、实地进行考察、广泛座谈询问、对照查证复核等方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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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用比较法、因素分析法、最低成本法、公众评判法等方法，

对项目决策、过程、产出、效益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。

本次绩效评价的对象为 2022 年警务云（包含北疆云智慧公

安）项目经费项目实施情况，并根据项目资金的带动效果，考

察项目整体产出和效果。评价资金范围为 2022 年警务云（包含

北疆云智慧公安）项目经费项目投入的财政资金 1996 万元，评

价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。
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
根据评价工作组的综合评价情况来看，在项目决策方面，

立项依据充分、程序规范。但预算编制不够严谨，绩效目标不

够合理，绩效指标设置不够细化，部分指标不具有可考核性、

可衡量性。

在项目过程方面，资金足额到位，资金使用较为规范。但

预算调剂幅度较大，预算执行率较低，缺少监督管理机制，项

目管理不够规范，业务制度执行不够有效。

在项目产出方面，平台运维工作、备份恢复（应急）演练、

运维绩效评价完成情况较好，云计算服务质量、云平台等保测

评等级达标，全年未发生应急响应事件。但未明确驻场运维人

员数量，无法准确判断人员到位率；安全审计材料缺少具体的

材料报送时间，无法准确判断安全审计材料报送及时率。

在项目效益方面，警务云平台资源使用率较高，提高集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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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建设水平效益实现程度较好，平台使用人员满意程度较好。

但新一代公安信息网云平台资源使用率较低。

该项目绩效评价综合评分“90.56”，评级“优”。该项目

为警务云平台运维经费项目，鄂尔多斯市大数据（以下简称“市

大数据中心”）中心根据部门职责列入部门财政预算，项目预

算资金安排应当充分考虑延续性项目上年资金结转情况，提高

预算资金与当年工作任务匹配程度，避免挤占财政资金。

四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（一）主要经验及做法

鄂尔多斯市大数据中心本着统筹规划、共建共享、业务协

同、安全可靠的原则，对鄂尔多斯市警务工作信息系统进行统

筹管理，通过服务外包的方式选择有实力、有经验的第三方公

司，提高项目运行的可靠性，节约项目建设、运维、管理成本。

此外，在合同中明确对运维单位的绩效考核指标，同时要求运

维单位积极开展绩效评价工作。评价结果需达到良好（80 分以

上），否则需要进行整改并扣除相应服务费；若评价结果低于

59 分及以下，则不得承接下一年度运维工作。以上措施有效督

促运维单位自觉自发提高服务质量。

（二）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

1.项目监督管理不到位，项目管理不够规范

一是市大数据中心缺少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，未及时对运



IV

维工作及相关资料进行监督检查并形成相关记录，同时缺失对

市公安局云资源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。二是运维单位满意度调

查范围狭窄，仅凭一份调查问卷反映单位整体满意度，不利于

真实反映用户满意度。三是运维单位交接班表仅有纸质记录，

未与门禁自动记录一同保存。四是合同管理不够规范，部分合

同引用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已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废止，

且合同未对驻场运维人员提出明确人数要求，不利于运维工作

监督管理、项目责任管理及后续绩效考评。五是未见 2022 年度

市公安局云资源需求使用清单等项目申请材料，档案管理不够

规范。

2.预算调剂幅度较大，预算执行率较低

市大数据中心在年初编制预算时未考虑上年结转资金，预

算确定的资金量与全年工作任务不够匹配，导致年中时大额预

算调减，且年末仍有 457.97 万元预算资金结转下年。项目总体

预算编制不够精准，调剂幅度较大，预算执行率较低。

3.绩效管理工作不够深入

该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中年度总体目标表述不够完整，绩

效指标设置不够细化，部分指标目标值不够明确，难以衡量。

在绩效自评报告中存在以下问题：一是项目资金产出情况

与实际情况不相符，前后表述不一致；二是成本指标实际完成

值与年初目标值偏差超过 10%，但未说明偏差原因；三是缺少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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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工作计划的具体措施及办法，报告内容不够完整。此外，评

价过程中未见按照自评报告中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监督管理的

相关措施。综上所述，绩效管理工作不够深入，整体绩效管理

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。

五、有关建议

（一）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，提高项目管理规范性

建议项目单位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，加强对项目

运维单位的监督管理。一是加强对运维单位的监督考核，对运

维现场、运维记录、备份恢复（应急）演练等开展不定期检查，

并留存检查记录，发现问题及时通知第三方整改。二是建立科

学合理的云资源使用情况核查监督机制，对于利用率较低的 CPU

核、存储资源等应及时收回，节约不必要的支出；对于自建的

基础设施，采取多种方法降低数据冗余，提高数据的利用率。

三是建议运维单位在回访、满意度调查环节扩大范围，提高用

户满意度真实性。四是将交接班表与门禁自动记录统一对应留

存。五是加大合同审核力度，确保合同引用法律法规准确有效；

明确驻场运维人员人数、资质，便于明确项目责任，保障项目

运行管理质量。六是健全档案管理制度，明确项目资料保管责

任、保管年限、保管方式、移交方式等内容，保证档案资料完

整齐全、妥善保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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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提高预算编制精准性

建议项目单位在编制延续性项目预算时，充分考虑项目上

年资金结转情况，结合项目实际支付进度及预算编制时间范围，

使预算资金数更加精准，提高预算资金匹配程度。核实 2023 年

警务云平台及新一代公安信息网云平台支付进度，确定预算年

度内无法支付的资金及时交回财政，确保全年预算资金与项目

工作任务匹配的同时避免挤占财政资金，造成财政资金闲置。

编制 2024 年度预算时，警务云项目根据上年存量情况结合市公

安局增量需求进行测算；新一代公安信息网云平台按照合同约

定预算最后一期服务费 287.27 万元，对之后的运维需要重新测

算。

（三）提高绩效管理水平

建议项目单位总结同类运维项目经验，加强数据统计、积

累，进一步优化绩效目标设定的合理性，健全绩效指标体系，

细化绩效指标，增强其可衡量性。绩效指标要清晰、明确、可

衡量，将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、可量化的指标，细化分解

到具体工作任务中去，与目标任务或者计划相对应。在科学合

理的绩效目标的基础上，实事求是地开展绩效监控、绩效自评

工作，形成准确、详实的绩效监控报告、绩效自评报告，加强

绩效自评结果应用，对发现的问题与不足之处及时进行整改。

（四）统一数据标准，扩大数据共享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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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项目单位尝试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规范，确保数据

来源的可靠性和质量的一致性，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和协同设

计，采用标准化协议和接口，实现信息新老系统、跨警种、跨

部门的数据互通和共享，进一步扩大数据共享范围，提升信息

集约化建设水平。


